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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了积极响应国务院《关于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和工业和信息化

部《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3年）》提出“标识解析体系构建行动，加速标识规模应用推

广，强化标识生态支撑培育”文件精神，深化标识在设计、生产、服务等环节应用，推动标识解析系统与工

业互联网平台、工业 APP 等融合发展。加快解析服务在各行业规模应用，促进跨企业数据交换，提升产品

全生命周期追溯和质量管理水平。加快主动标识载体规模化部署，推进工业设备和产品加标识。增强标识

读写适配能力，推动标识在公共领域应用。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的通知》、质检总

局、国家标准委关于印发《关于培育和发展团体标准的指导意见》和《中国微型电动车与电源行业团体标

准管理办法》的法律法规和有关文件精神，按照 GB/T 20004.1-2016《团体标准化第 1部分：良好行为指南》

规定，特制定电源工业互联网标识管理规范。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有注册商标标识。

本标准由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电能系统分会、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电能质量专业委员会、

北京电源行业协会联合发布，中国微型电动车与电源行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实施。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排名不分先后）：中国电源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中国电源工业集团公司、青

岛艾迪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天宝电子（惠州）有限公司、中电源技术服务（北京）中心、思伊纳化学科

技(北京)有限公司、中网联润源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哈尔滨威星动力电源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中电

源工业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北京中机亚通机电信息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排名不分先后）：其鲁、王其英、王照忠、孙京伟、邢延刚、方英民、张凤婷。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97779&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 20004.1-2016'
https://aiqicha.baidu.com/detail/compinfo?pid=xlTM-TogKuTweDfh75du7960gQSFeNeSuQmd&rq=es&pd=ee&from=ps
https://aiqicha.baidu.com/detail/compinfo?pid=xlTM-TogKuTweDfh75du7960gQSFeNeSuQmd&rq=es&pd=ee&from=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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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工业互联网标识管理规范

1 总 则

1.1 为促进电源工业互联网标识的发展，规范电源工业互联网标识的管理，保护用户和生产者的合法权益，

保护电源企业的知识产权，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范。

1.2 电源工业互联网标识的申请、印制、应用及其管理，适用本规范。

1.3 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电源工业互联网标识必须按照本规范进行核准获得授权后，方可使用。

2 申 请

2.1 依法取得营业执照和相关合法经营资质证明的生产者、销售者和服务提供者，可以申请电源工业互联网

标识。

2.2 集团公司中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子公司需要使用电源工业互联网标识时，应当按规定单独申请注册电源

工业互联网标识。

2.3 电源工业互联网标识使用申请单位或申请人（以下简称：申请人）应当到中国（北京）电源行业标识管

理办公室（下简称：标识管理办公室）提出申请。申请人应当填写《电源工业互联网标识申请登记表》（含

电子版），出示营业执照或相关合法经营资质证明并提供复印件。

2.4 对申请人提供的申请资料，标识管理办公室应当在 5个工作日内完成初审。对初审合格的，标识管理办

公室签署意见并报送主管领导审批；对初审不合格的，标识管理办公室应当将说明理由，退回申请人进行

修复信息，重新提交。

2.5 对初审合格的申请资料，标识管理办公室应当通知申请人，缴纳标识年度授权使用费用，标识管理办公

室自收到申请人交纳的相关费用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程序。对符合本规范 2.1——2.3规定要求的，

标识管理办公室将申请人纳入行业《电源工业互联网标识管理目录》。

2.6 申请人获准使用电源工业互联网标识的，由标识管理办公室颁发《电源工业互联网标识授权证书》（以

下简称《标识证书》），获得电源工业互联网标识使用权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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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授权使用电源工业互联网标识：

2.7.1 不能出示营业执照或相关合法经营资质证明文件的。

2.7.2 违反法律法规的其他情形。

2.8 标识管理办公室将定期公告电源工业互联网标识使用单位。

3 标识设计与商品/服务范围

3.1 电源工业互联网标识的设计及印刷应当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的规定。标识管理办公室按照有关国家标准设

计电源工业互联网标识。

3.2 电源工业互联网标识的设计及说明（见图 1）：

® ®

（1） （2）
图 1 电源工业互联网-通用标识图案

3.2.1 中间闪电标志象征电力能源、电源行业。

3.2.2 底园+麦穗环绕，象征电源行业形象与权威。

3.2.3 此图形已经国家商标局注册为商品/服务商标。在行业内具有排他的唯一性。

3.3 电源工业互联网标识核定使用商品/服务项目 （国际分类：35；41；45）

3.3.1 第 35 类：货物展出；广告宣传；计算机网络上的在线广告；广告版面设计；通过互联网为他人发布

广告；期刊、册子和报纸上的广告；广告编辑、制作和传播；商品推销陈列服务；互联网网页式广告的编

辑；杂志广告。

3.3.2 第 41 类 ： 电子杂志的出版；期刊出版；网页杂志的出版。

3.3.3 第 45 类 ： 调解；仲裁；知识产权咨询；版权管理；诉讼服务；公益法律服务；法律服务；版权管

理咨询；与印刷品著作权行使相关的法律服务；专利许可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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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绿色节能专项标识说明（见图 2）：

绿色节能 绿色节能
（1） （2）

图 2 电源工业互联网-绿色节能专项标识色标图案

3.4.1 绿色节能专项标识为绿色，寓意为：绿色节能服务产品标识。色标标识：C100%+Y100%。

3.4.2 适用范围：与企业服务、产品相关的知识产权维权保护、法律服务、人民调解、广告宣传、商品推销、

产品陈列展示、印刷品制作、互联网电子产品、网页文件、展览展示等。

3.5 环境保护专项标识说明（见图 3）：

环境保护 环境保护
（1） （2）

图 3 电源工业互联网-环境保护专项标识色标图案

3.5.1 环境保护专项标识为蓝色，寓意为：蓝天行动、环境保护服务产品标识。色标标识：C100%+M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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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适用范围：与企业服务、产品相关的知识产权维权保护、法律服务、人民调解、广告宣传、商品推销、

产品陈列展示、印刷品制作、互联网电子产品、网页文件、展览展示等。

3.6 行业服务推荐专项标识说明（见图 4）：

行业保障 行业保障
（1） （2）

图 4 电源工业互联网-行业服务推荐专项标识色标图案

3.6.1 行业服务服务推荐优先专项标识为红色，寓意为：行业维权保护与产品服务推荐优先标识。色标标识：

M100%+Y100%。

3.6.2 适用范围：与企业服务、产品相关的知识产权维权保护、法律服务、人民调解、广告宣传、商品推销、

产品陈列展示、印刷品制作、互联网电子产品、网页文件、展览展示等。

4 标识管理

4.1 凡经标识管理办公室授权许可申请人，申请人可获得对其电源工业互联网标识享有的专用权。可获得电

源工业互联网标识《授权证书》和《授权证牌》及电源工业互联网标识条码或二维码。

4.2 电源工业互联网标识采用行业目录管理。行业目录官网网站为“中国电源产业网”

（公示公告网址：www.bpsa.org.cn ; www.cpsa.com.cn ）

4.3 申请人不得将授权取得的电源工业互联网标识转让他人使用。

4.4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申请与授权许可，不得使用电源工业互联网标识。

4.5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电源工业互联网标识。

4.6 标识管理办公室负责组织对电源工业互联网标识的监督检查工作。各企业要积极配合电源行业协会及指

定服务机构的检查、监管。

http://www.bpsa.org.cn
http://www.cps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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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续延、变更和注销

5.1 标识管理办公室每年应对取得电源工业互联网标识的企业进行审核及信息发布。

申请人应当配合标识管理办公室的审核。审核通过，则电源工业互联网标识有效，认可其继续使用；若审

核不通过，则撤销其电源工业互联网标识的专项使用权和标识行业服务资格，并在相关网站公示公告。

5.2 申请人的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等登记信息发生变更时，应当自有关部门批准之日起 30日内，持有

关文件到标识管理办公室办理变更手续。

5.3 申请人停止使用电源工业互联网标识的，应当在停止使用之日起 3个月内到标识管理办公室办理注销手

续。

5.4 已被注销电源工业互联网标识的生产者、销售者和服务提供者，需要使用电源工业互联网标识时，应当

重新申请注册电源工业互联网标识。

5.5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使用已经注销的电源工业互联网标识。

5.6 标识管理办公室将定期公告已被注销申请人资格的企业名称及其电源工业互联网标识。

6 检查监督

6.1 任何企事业单位、会员单位、自然人均有权就违反本标准规范行为向标识管理办公室进行举报。

6.2 标识管理办公室将依据本标准规范进行市场监督检查，并协调国家行业管理及指定标识服务机构进行调

查，对不符合本标准规范的申请人的行为进行整改，对其他未经授权许可的侵权行为依法进行追责。

7 附 则

7.1 电源工业互联网标识收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7.2 本标准由标识管理办公室负责解释。

7.3 本标准自 2022年 3 月 28日起施行。


	前  言
	3.1 电源工业互联网标识的设计及印刷应当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的规定。标识管理办公室按照有关国家标准设计
	3.4 绿色节能专项标识说明（见图2）：
	3.5 环境保护专项标识说明（见图3）：
	3.6 行业服务推荐专项标识说明（见图4）：


